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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丘师范学院文件

院行字〔2017〕5 号

商丘师范学院

关于印发《联合培养研究生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《联合培养研究生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商丘师范学院

2017 年 1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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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丘师范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扩大学校与外单位联合培养研究生规模，

提升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以及教育部、河南省教育厅

的有关规定，按照学校与联合培养研究生单位所签订协议的有关内

容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章 日常管理

第二条 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入学

研究生采取联合招生，由我校与研究生招生单位（联招单位）

共同把关，确定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录取名单，由联招单位发放录取

通知书，联合培养研究生按照联招单位的要求报到注册。

第三条 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学制

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学制一般采用联招单位的学制，学习期满达

到联招单位的相关要求，正常完成学业者，由联招单位授予毕业证

书及学位证书；学习期满未能达到联招单位的相关要求，按照联招

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四条 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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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培养研究生由我校和联招单位进行双重管理，联合培养

研究生在联招单位学习期间，按照联招单位的相关要求进行管理；

在我校学习期间，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管理实行导师负责制，由导师、

研究生所在院（部）、研究生培养办公室共同管理。

第五条 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学籍

联合培养研究生学习期间，分别由联招单位和我校建立学籍

档案。授课阶段（一年时间）在联招单位进行管理和考核；研究和

撰写论文阶段（约两年时间）在我校进行管理和考核，由研究生培

养办公室建立学生学籍档案。最后由联招单位组织研究生的毕业论

文答辩和授予学位证书。

第六条 联合培养研究生的考勤

联合培养研究生须遵守我校和联招单位双方的管理规定，在

联招单位学习期间，须遵守对方的考勤规定；在我校学习期间，须

遵守我校的考勤规定。联合培养研究生在我校学习期间实行请假制

度，请假时间在两周以内者由导师批准，在两周以上、四周以内者

须经所在学院主管科研工作的领导批准，在四周以上者须经所在学

院院长批准，并报研究生培养办公室备案。

第七条 联合培养研究生的住宿安排

联合培养研究生第一学年在联招单位学习，由联招单位负责

住宿。自第二学年起，需到我校就读，我校按每间宿舍安排 2-3

人的标准提供住宿，宿舍内配备空调、书柜等设施。

第八条 联合培养研究生的论文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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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培养计划、毕业论文资料的收集、调研、选

题报告书、开题报告、中期检查、撰写及答辩等均应按联招单位的

要求按时保质保量完成。研究生在完成毕业论文的各个环节后，应

将相关材料交所在学院备案。

第九条 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离校

联合培养研究生应在完成毕业论文答辩后，参加毕业典礼领取

毕业证、学位证之前办理好各项离校手续，包括归还学生证、图书

证等。

第三章 专项经费

第十条 在校研究生专项经费的设立

学校在研究生培养办公室设立研究生专项经费，主要用于研

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管理费、研究生的劳务费和在校研究生所享有的

补助，专款专用。

第十一条 在校研究生的培养经费

兼职硕士生导师为在校学习的研究生支付一定数额的研究生

培养经费，培养经费标准为理工科类 5000 元/人/年，人文社科类

4000 元/人/年。研究生培养经费主要用于科研材料费、必要学习

用品购置费、试验费、加工费、资料费、复印装订费、会议费、差

旅费等。

第十二条 在校研究生所享优惠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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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由我校教师作为第一指导教师且在我校学习的研究生，学

校一次性发放奖学金 3000 元/人；

2.研究生在我校学习期间，学校提供 600 元/人/月生活补助；

3.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，如果承担助教、助研、实验员等工

作，且能够圆满完成任务者，根据具体工作性质，每月给予一定的

劳务补贴，具体数额按照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联合培养研究生学位管理的要求，参照联招单位

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，原《商丘师范

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管理办法》（院行字[2013]135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培养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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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丘师范学院办公室 2017 年 1 月 15 日印发


